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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乡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关爱帮扶小组

的通知

各村民委员会、乡属有关部门：
为了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的部门协作，增强对精神障碍的防治和管理能力，减少精神疾病的发生，降低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车祸的社会影响，提高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成效，按照上级要求，经研究，决定成立板桥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关爱帮扶小组。其组成人员及主要职责如下：

一、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关爱帮扶小组

组  长：杨建明   政法委员

副组长：李静峰   平安办主任

        冉  磊   民政办主任

冉  勇   社会事务班主任

        车文光   乡卫生院院长

成  员：侯  锐   派出所社区民警

张忠静   精防医生

        杨胜学   板桥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

刘  军   水车坝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

        程敬忠   双桥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

        冉俊安   井园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

        刘  益   双桥村综治网格员

陈海源   双桥村综治网格员

        吴兴安   板桥村综治网格员

        陈  相   板桥村综治网格员

        冉俊敏   井园村综治网格员

        姜加国   水车坝村综治网格员

二、工作制度

领导小组实行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召开1-2次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年度工作重点并协调落实。根据乡政府安排或工作需要，可以临时召开全体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经与会单位会签同意后印发。联席办公室设在政府平安办，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承办联席会议交办的有关事项。

三、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职责

1.在乡政府领导下，研究拟订板桥精神卫生工作的重大政策措施，向乡人民政府提出建议。

2.协调解决推进板桥精神卫生工作发展的重大问题。

3.建立健全“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领导协调机制，保证相关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通信息，通力合作。

4.全面负责板桥严重精神障碍防治工作的领导、协调、监督、评估工作。

5.研究精神卫生防治规划和精神卫生机构经费投入长效保障机制，推进精神卫生工作稳步发展。

（二）各部门职责

1.平安办：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牵头召开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充分发挥信息化高效率作用，在各部门的信息、网络之间建立快速的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共享机制。组织协调各有关单位、部门建立督导、考核、评价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各级综合管理平台的作用，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助工作纳入综治（平安建设）考评内容，并组织进行考核。

2.派出所：成立专门领导机构，掌握高风险患者信息，加强日常管理，采取责任到人的办法，积极配合医疗机构及村委会，加强对已经录入全国重性精神病人信息管理系统的三级以上（含三级）精神病人的管理。做好流浪乞讨或无监护人等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送治工作。在辖区内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提高群众对精神障碍患者违法犯罪行为的防范意识。

3.民政办：主要负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会救助工作。要做好低保、五保患者的救治救助登记和信息甄别工作，简化手续，及时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纳入低保范围，对不符合低保范围但确有困难的患者，通过临时救助等措施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负责对流浪乞讨、查找不到亲属的疑似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线索调查、监管、收容等工作，协助配合符合条件的患者实施医疗救助，开展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落实以奖代补政策等工作，确保精神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

4.乡卫生院：牵头成立精神卫生工作专家技术指导小组。会同平安办、派出所、民政办、残联等部门对疑似患者开展线索调查，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在辖区内对行为异常人员开展线索调查和诊断复核，将发现并确诊的患者登记在册，简历健康档案并纳入管理。同时加强日常管理，依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在精神病专科医疗机构的指导下定期随访患者，每年4次以上，并提供免费体检1次。

5.残疾人工作站：负责组织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残疾鉴定工作，并负责受理精神障碍患者残疾证的办理和登记工作；积极利用国家有关项目和惠及残疾人的优惠政策，尽可能为辖区内贫困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治疗和住院治疗提供经费帮助；组织开展精神残疾康复工作，尽可能为精神残疾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场地和经费帮助。

6.村委会：村委会成立由村委会成员、村医、村民小组长、民警、民政与残联专干、患者家属为主体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帮扶小组,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线索调查和报告。掌握辖区内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情况，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情况，协助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做好监管工作及有关救治救助工作。负责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完成现场诊断、危险性评估、应急医疗处置及建立健康档案等。

7.其他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分工做好有关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工作。

板桥乡人民政府
2023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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